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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能源”、“上市公司”或“公

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美锦能源；证券代码：000723）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开始起停牌，目前相关事项

仍在推进中。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本次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

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对美

锦能源本次重组延期复牌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美锦能源；证券代码：000723）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0）。于 2018 年 4 月 3 日、2018 年 4 月 12 日、2018 年 4 月 19 日、

2018 年 4 月 26 日、2018 年 5 月 7 日、2018 年 5 月 14 日、2018 年 5 月 21 日、

2018 年 5 月 28 日、2018 年 6 月 4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38）、《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提交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重组办法》及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严格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二、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确定的标的资产为陆合集团下属煤焦行业相关的 7家子公司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陆合集团

持股比例 

1 
山西陆合集团恒泰

南庄煤业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9 日 5,000 万元 高国龙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2 
山西陆合集团基安

达煤业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30 日 5,000 万元 杨文平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煤炭洗选加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3 
山西陆合集团万安

煤业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9 日 5,000 万元 李金良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4 
山西陆合集团远中

焦化有限公司 
2000 年 12 月 21 日 

15,000 万

元 
许奇云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销:焦炭、1,4-丁二醇;生产及销售:焦炭、

煤焦油、粗苯、硫酸铵、硫磺、焦炉煤气;集装箱租赁服务;经销:

精煤(不单独设场经营);农作物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5 
洪洞县远达煤炭储

运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6 月 25 日 6,000 万元 徐晨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煤炭零售经营；零售：精煤、焦炭、中煤、钢材、五金、铁矿石、

稀土、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6 
洪洞县陆合控爆有

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 500 万元 李建国 

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工程爆破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7 
洪洞县陆合物资供

应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 10 日 1,000 万元 龙琦 

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机电设备维修；批发兼零售：精煤、中煤、焦炭、润滑油、矿山机

电、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劳保用品；吊车租赁；液压支架租赁；

刮板运输机租赁；企业管理服务；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2、标的资产控股股东 

标的资产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陆合集团股权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 40 

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 30 

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标的资产均为陆合集团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为上海云峰矿业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陆合集团 60%股权，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为陆合集团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陆合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9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116,6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顾施斌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批发兼零售:精煤、矿用材料、矿山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燃料油、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劳保用品、稀土产品；

煤炭新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 

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峰矿业”）直接持有陆合集团 30%股

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灵宝矿产品有限公司持有陆合集团 30%股权，为陆合

集团控股股东。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峰集团”）直接持有云峰矿业 49%

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云峰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云峰矿业有限

公司 21%股权，为云峰矿业控股股东。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上海绿地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云峰集团 45.5%、34%及 20.5%的股权。 

上海绿地资产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及上海市农业委员

会，持股比例均为 50%。 

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绿地控股（600606.SH）的子公司。

绿地控股的前三大股东上海格林兰、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城投集团持股比例较为

接近，且均不超过 30%，上述股东中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公司形成控制

关系，绿地控股无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

海市国资委，但两家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未超过 50%，不能对绿地控股

形成控制关系；同时，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城投集团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在企业

治理结构中，上述两大国有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均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任何股东

均不存在控制未来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情况。因此，绿地控股无实际控制人。

目前，绿地控股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所

有制企业。 

（二）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初步计划为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

具体交易方式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灵宝矿业

产品有限公司、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具体内容为公司以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认

购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灵宝矿业产品有限公司、山西兆林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的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不低于 60%的股权，并整合重组行业内其

他相关的优质资产。 

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亦可以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认

购山西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其部分煤焦行业子公司不低于 60%的股权，

并整合重组行业内其他相关的优质资产，初步确定标的资产为 7家子公司股权。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包括：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雍行律师

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

公司、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目前，各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工作，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仍在进一步

论证、完善中。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其他需要履行的有权部门的审批程序需要待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确认后进

行确认。本次交易方案确定后，交易进行或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 

三、停牌期间进行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包括：

组织本次交易事项涉及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

的选聘；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与相关方就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事项

进行沟通、协商及论证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仍在筹划

推动过程中。 

四、本次延期复牌的原因及预计复牌时间 

公司原计划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根

据目前工作进展，交易标的已确定，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已初步

达成一致，但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需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进行进一步商讨、论

证和完善，现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在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事项，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4个月。 

公司承诺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要求的交易信息。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司将

及时申请股票复牌并披露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及对公司的影

响。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继续停牌期间，有关各

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华融证券关于美锦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融证券认为，上市公司停牌期间关于本次交易的进展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根据目前工作进展，交易标的已确定，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就本次交

易方案已初步达成一致，但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需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进行进

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预计较难在原计划停牌期限内完成。本次延期复牌有利

于确保本次交易披露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

进行，并能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有利于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上市公司继续停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另外，鉴于上市公

司及有关各方正按计划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上市公司累计停牌 4

个月内复牌具有可行性。停牌期间，华融证券将督促上市公司继续依法合规地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遵守相关规定及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完成

之后，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之前尽快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并在相关信息披

露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后申请复牌。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2 日 




